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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4_BA_A4_

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04476.htm 交通部关于在交通行

业开展节能示范活动的通知（交体法发（2007）289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厅（局、委），

部属各单位，有关交通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

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和全国节能减排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部决定在交通行业开展节能示范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节能示范活动的目的 长期以来，

部分交通企业（单位）通过运力结构调整、运输组织优化、

推进现代化管理和推广先进技术（产品）等措施，在节能减

排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广这些先进经验，推进管理创新、技术

创新，全面提高交通行业节能降耗水平，努力实现“十一五

”节能减排总目标，部选择若干交通企业（单位）在节能方

面取得的成功经验作为首批典型示范项目（见附件），在交

通行业全面推广，力争交通企业能源消耗水平在活动期间有

明显降低。 二、节能示范活动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在交通行业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

决定》、全国节能减排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部《关于全国交

通行业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以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为核心，通过宣传典型示范项

目的成功做法，将典型示范项目的成功经验向全行业推广，

推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服务水平，



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总目标提供保障。 三、节能示范

活动的组织 节能示范活动由交通部组织，具体工作由部能源

管理办公室负责，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中交企协能源管理委

员会参与。 参加示范活动的企业要根据典型示范项目特点并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提高企业

整体节能减排水平。各地交通主管部门应在本地区推广、宣

传示范典型的先进经验，并深入企业给予具体指导。部将组

织节能管理、技术专家进一步深入基层，总结、挖掘典型示

范项目的成功经验，推动交通行业节能示范活动不断向纵深

发展。 附件：交通行业首批节能示范项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